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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控股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一、公司控股企业发电量情况

经统计，2024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264.0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1%。 其中：

1、煤电完成19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4%，主要是市内用电量增长。

2、天然气发电完成30.2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3%，主要是市内用电量增长及发电用天然气安排影响。

3、风力发电完成27.5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6%，光伏及分布式发电完成14.5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9.7%，主

要是风资源变动因素及新能源项目装机规模同比增长。

2024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发电企业上网电量253.80亿千瓦时，上网电价均价0.511元/千瓦时（含税），参与市

场交易电量200.54亿千瓦时。

公司主要控股发电企业2024年上半年发电量情况

电源类型 企业项目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

装机容量（万

千瓦）

发电量（亿

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 2×100 49.86 48.28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股） 40 2×90 43.98 42.00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 63+60 25.64 24.09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 51 2×66 28.75 27.27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135 28.75 27.59

申能吴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7.43 2×35 14.78 13.67

气电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65

2×40.3+2×

42.3

18.08 17.74

上海申能崇明发电有限公司 100 2×42.42 5.88 5.78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51

45.85+

46.67

6.30 6.17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6 21.28 3.1846 3.0807

申能新能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5 1.0729 1.0450

上海华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6.75 0.5559 0.5442

青海格尔木东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5157 0.5008

青海格尔木清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0.4981 0.4868

青海格尔木瑞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5334 0.5135

青海乌兰县华扬晟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1.7325 1.6993

青海海南州鑫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4145 0.4066

陕西榆林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9815 0.9581

山西岢岚县风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1.1578 1.1308

风电

河南南召聚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8 0.8216 0.7972

河南淮阳县联浩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5.2 0.7178 0.7040

内蒙呼和浩特市国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5 2.0711 2.0273

江苏如东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20 2.9641 2.8502

江苏如东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0 15 2.3114 2.2310

河南漯河恒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4568 0.4499

青海乌兰县润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1.0783 1.0637

榆林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7 0.7314 0.7161

宁明县中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7477 0.7277

濉溪县鑫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65 5 0.5823 0.5766

光伏发电

新疆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5 0.4249 0.4215

江苏灌云永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9.8 0.6995 0.6855

贵州关岭卓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 0.8592 0.8526

湖北沙洋楚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4878 0.4862

陕西榆林协能鑫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 10 0.8742 0.8722

安徽枞阳县晨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00 8 0.4483 0.4453

贵州独山卓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0.8461 0.8383

贵州关岭申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5 0.7732 0.7583

安徽宣城市永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5497 0.5460

安徽含山县林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5592 0.5551

湖北宜城市申宜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530 0.5491

枣庄峄之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7038 0.6968

广西恒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0852 0.0845

大荔煜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795 0.5754

天门申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0.2656 0.2558

宁夏宁东申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3778 0.3765

岢岚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64 10 0.5862 0.5785

宣城市永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6 0.2298 0.2282

二、公司控股企业装机容量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15.686万千瓦，主要是岢岚京润12万光伏项目及10个分布式项目。

截至2024年6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710.40万千瓦，同比增加5.78%。 其中：煤电840万千瓦，占49.11%；

气电342.56万千瓦，占20.03%；风电241.78万千瓦，占14.14%；光伏发电225.06万千瓦，占13.16%；分布式供电

61.00万千瓦，占3.57%。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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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

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将其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概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650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10.42万股，发行价格为35.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055,453,252.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93,155,485.43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62,

297,766.5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20）00100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公司募投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1 年产50万台精密谐波减速器项目 63,105.07 48,108.44

2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8,277.29 6,536.78

合计 71,382.36 54,645.22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应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A）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与拟

投资金额的差额

（D）=（A）-（B）-

（C）

结余募集资金额

（E）=（A）-

（B）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B）

董事会后累计投入

自有资金金额（C）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

项目

6,536.78 6,026.47 - 510.31 510.31

注：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等，实际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项目余额为准。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的管理和监督，严格管控项目建设成本费用支

出，使得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有所节余。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将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上述资金划转完成后，结项募投项目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

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

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

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7日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7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01972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6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量化选股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7月17日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发起A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发起C

下属分级基金代码 019722 019723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

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

暂停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每次申购最低金额为

人民币 1�元（含申购费，下同）；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本基金份额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

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经理等人员作为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 50%（但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 50%的除外）。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分为 A、C�两类基金份额， 其中 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份额类别 单笔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A类 M〈100万元 1.50%

A类 100万元≤M〈200万元 1.20%

A类 200万元≤M〈500万元 0.60%

A类 M≥500万元 1000元/笔

注： 1、申购金额中已包含投资者应支付的申购费。

2、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

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具体请参见相关规定。

（4）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

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基金管理人不对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

制。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份额类别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A类 Y〈7日 1.50%

A类 7日≤Y〈30日 0.75%

A类 30日≤Y〈180日 0.50%

A类 180日≤Y 0.00%

C类 Y〈7日 1.50%

C类 7日≤Y〈30日 0.75%

C类 30日≤Y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除基金合同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 的原则，对该持有人账

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处理，即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后的基

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被赎回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和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2）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

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业务办理规则、程序、数量限制等进行调整，并在新规则开始

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 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

用，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2）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的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时，补差

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3）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G＝0；

H�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H=0；

J�为申购补差费。

赎回费按照转出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比例归入转出基金资产，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

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注：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销售。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

害各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并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办理时间

自2024年7月17日起正式开通。

（2）适用基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与如下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539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0572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591 中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99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0805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817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39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996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12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235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370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476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677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288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61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62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14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15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717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767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871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881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274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68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690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224 中银中债3-5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6243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31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21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677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678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853 中银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52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35 中银中债1-3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7318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35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566 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708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A

007709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C

007718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52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53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232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233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73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26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345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346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379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414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877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15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167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11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12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21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484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500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509 中银彭博政策性银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0812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962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965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44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45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181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191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192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204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205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264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600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704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705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706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707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3653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4049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050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226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14227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4397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398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399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400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453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454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455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623 中银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624 中银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845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089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438 中银荣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80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520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565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

016895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896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965 中银乐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7021 中银招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022 中银招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32 中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133 中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205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784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943 中银如意宝货币市场基金E

018074 中银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8537 中银鑫盛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8538 中银鑫盛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539 中银富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8540 中银富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556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426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9427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9553 中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19554 中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9555 中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9556 中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0250 中银中证央企红利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20251 中银中证央企红利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20468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C

020971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D

021851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

（3）办理机构

上述转换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各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或基金管理

人公告。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各销售机构的实际业务开展为准。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

公示。

（4）基金转换的申请

1）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与相关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请。

2）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T日），并在T+1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T+2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或网站进行成交查询。

（5）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转换，申请转换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000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如剩余份额低于1000份，应选择一次性全部转出，具体数量限制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

准。

（6）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1）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2）基金持有人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工作日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办理方式

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基金管理人开放式基金账户。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

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2办理时间

自2024年7月17日起正式开通，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6.3办理机构

上述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各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

公告或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

公示。

6.4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其中通过本公司的电子直销平台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 在单笔最低金额不低于1元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可能设置不同金额标准，具

体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与各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6.5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规定。 详情请

咨询各销售机构的当地销售网点。

6.6定期定额投资费率的说明

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如有费率优惠以相关公告为准。

6.7扣款和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

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基金份额查询起始日为T＋2工作日。

6.8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可提出解除

申请。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10�楼、11�楼、26�楼、45�楼

法定代表人：章砚

电话：（021）38848999

传真：（021）50960970

联系人：高爽秋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柜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楼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 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曹卿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包括：

中银基金官方网站（www.bocim.com）

中银基金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中银基金”并选择关注）

中银基金官方APP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中银基金”下载安装）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 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朱凯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本基金A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

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

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

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东

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本基金C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

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

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

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东

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销售机构名单如有变更，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量

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

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

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605366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

2024-077

债券代码：

111019

债券简称：宏柏转债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设路支行（以下简称“四川银行” ）。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5,00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及期限:

序号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期限

1 大额存单 2024年7月15日-2025年7月15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且该产品不用于质押。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月内，在上述额度及

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

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在确保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适当增加公司

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08号）批复，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0,000,000.00

元，扣除本次承销保荐费11,5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8,500,000.00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于2024年4月23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4]5260《验资报

告》。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全资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公司在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设路支行购买了大额存单，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四川银行 大额存单 -- 15,000.00 2.25% --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024年7月15日

-2025年7月15日

保本保证收益

型

-- --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于2024年7月15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四川银行大额存单，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产品期限 2024年7月15日-2025年7月15日

购买金额 15,000万元

产品成立日 2024年7月15日

产品起息日 2024年7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2025年7月15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2.25%

收益类型 保本保证收益型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序号 受托方名称 收益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投向

1 四川银行 保本保证收益型 大额存单 --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共计人民币15,000.00万元，该产品均符合为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加

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严控投资风险。 在理财期间，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

财产品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2、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四川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

资产总额 2,999,633,547.52 3,086,397,016.34

负债总额 1,010,920,068.06 1,088,179,705.97

净资产 1,988,713,479.46 1,998,217,31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94,844,487.00 -33,187,381.29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认购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和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同时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且该产品不用于质押。 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月内，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行使该

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金融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

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法律文书。 具体投资活动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监事会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

款

20,000.00 - - 20,000.00

2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

款

7,000.00 - - 7,000.00

3

国家开发银行-银行

定期存款

10,000.00 - - 10,000.00

4 四川银行-大额存单 15,000.00 - - 15,000.00

合计 52,000.00 - - 52,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3.5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2,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00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00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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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近期，公司在“第十六届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创新发展论坛（CIPA� 2024）” 上首次发布了自主研发的“先进封装

低温薄膜应用解决方案” 。 该方案针对半导体领域2.5D和3D先进封装技术的低温工艺特殊需求而设计， 能够在

50~200°C的低温温度区间内实现高均匀性、高质量、高可靠性的薄膜沉积效果。

方案包括iTronix� LTP系列低温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系统、iTomic� PE系列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积系统、

iTomic� MeT系列金属及金属氮化物沉积系统等多款公司自主研发的低温薄膜沉积设备产品。 其中，iTronix� LTP系列

低温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系统能够在低温下实现高质量的SiO2、SiN和SiCN薄膜沉积， 适用于混合键合的介电层

（ILD）、低k阻挡层和堆叠薄膜（BVR）；iTomic� PE系列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积系统可沉积高质量的SiO2和SiN薄

膜， 适用于高深宽比的TSV衬垫， 能够在极高深宽比的通孔内形成均匀且致密的绝缘层， 保证了器件性能的稳定；

iTomic� MeT系列金属及金属氮化物沉积系统可沉积高性能的TiN、TaN、Ru等金属性薄膜，适用于高深宽比TSV的铜

阻挡层，能够有效防止铜扩散，提高了TSV的可靠性。 当前公司正积极推动上述产品的市场导入，构建产品先发优势。

二、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半导体领域已推出包括iTomic系列原子层沉积系统、iTomic� MW系列批量式原子层沉积系统、iTomic�

PE系列等离子体增强原子层沉积系统、iTronix系列化学气相沉积系统等系列产品，现有产品能够对逻辑芯片、存储芯

片、化合物半导体、新型显示（硅基OLED）中的薄膜沉积应用实现较为全面的覆盖，公司目前产品已经覆盖HfO?、Al?

O3、ZrO?、TiO?、La?O3、ZnO、SiO?、TiN、TiAl、TaN、AlN、SiN、SiON、SiCN、无定形碳、SiGe等多种薄膜材料。

同时，公司瞄准国内外半导体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发展方向，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集成化的真

空技术工艺解决方案，打通国内先进半导体下一代技术迭代的需求。 目前，2.5D和3D封装技术正以其高集成度和优越性

能，成为推动电子器件微型化和性能提升的重要手段。 公司新产品的发布体现了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丰富了公

司的产品线。 通过拓宽产品的应用场景，能有效降低单一行业周期性波动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推出的新产品尚处于市场导入初期，尚未实现规模化销售，存在市场需求不足、市场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

期、客户验证失败等风险。 公司尚无法预测新产品对公司当前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复材 公告编号：

2024-037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刊载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其中部分案件于近日取得进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自公司前次披露累计诉讼情况至本公告日，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中，有3项案件取得新进展，涉及金额共

计约7,687.05万元， 其中2项案件为原告撤诉结案， 涉及金额共计约7,551.88万元，1项案件为调解结案， 涉及金额约

135.17万元。

除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外，其他已披露案件目前均无重大进展，已披露案件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已披露累计诉讼、

仲裁进展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收到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进展情况为原告撤诉及原被告调解结案，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中，相关方正在申请解

除对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上述案件诉讼进展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诉讼、仲裁事项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实际被冻结的金额合计约888.90万元，约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8%。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

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统计表；

2、《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1：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统计表

序号

收到应诉通知书/传票

日期

原告人/申请人

被告人/被申请

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进展

1 2024.5.6

苏州宏瑞达新

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

新余海源电源

科技有限公司

（作 为 被 告

一）、江西海源

复合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被告二）

买卖合同纠纷 3,155.67

2024年 7月 15

日收到民事裁

定书， 原告撤

诉。

2 2024.6.26

釜川（无锡）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新余赛维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126.12

目前案件尚在

审理中。

3 2024.6.27

新余海源电源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宏瑞达新

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396.21

2024年 7月 15

日收到民事裁

定书， 原告撤

诉。

4 其他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小计（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案件） 708.17

备注共2件，其

中，已调解案件

共计1件， 金额

为135.17万元；

未判决 （正在

审理） 案件共

计1件， 金额为

573.00万元。

注：以上金额按照万元单位并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证券代码：

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22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1.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科技” 或“公司” )与MK� CHEM� AND� TECH(以下简称“MK公

司” )拟分别在广州、韩国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广东光迈科技有限公司、GMTECH� CO.,� LTD.(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具

体名称由工商核准及注册当地相关核准机构为准)。

（1）合作背景：韩国MK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研发制造IC及PCB电子化学品公司，在韩国占有大多数的市场份

额，是韩国世界级电子企业的主要化学品供应商。 随着AI、智能驾驶、6G通讯、低空飞行等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电子化

学品将迎来又一轮高速的增长。 目前国内的高端电子化学品（特别是PCB、面板、IC等领域）市场基本为外资品牌垄断。

光华科技与MK公司将充分整合双方的产品、技术、服务的资源，把握市场机遇，持续提升全球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巩固

公司行业地位。

（2）广东光迈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0万美元，双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实缴，其中光华科技出资35.7万美元，占

总注册资本的51%；MK� CHEM� AND� TECH出资34.3万美元，占总注册资本的49%。

（3）GMTECH� CO.,� LTD.注册资本为70万美元，双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实缴，其中MK� CHEM� AND� TECH出

资35.7万美元，占总注册资本的51%；光华科技出资34.3万美元，占总注册资本的49%。

2.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根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对外投资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要办理相关行政核准和备案手续。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投资合作方介绍

1.公司名称：MK� CHEM� AND� TECH（以下简称“MK公司” ）

2.统一编号：107-81-80508

3.法定代表人：权赫锡

4.注册地址：167� Sanseong-Ro,� Danwon-Gu,� Ansan-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5.注册资本：25亿韩元（1400万RMB）

6.经营范围：PCB半导体连接器L/F汽车电器件等；电机·电子辅件表面处理药水事业ENIG,ENEPIG,Gold，表面处

理产线。

7.关联关系：MK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光迈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广东光迈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2.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目标公司注册登记后3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将应缴纳的出资额一次性汇入目标公司在银

行开设的账户，完成实际缴资；货币出资，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

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化学物质进口。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出资比例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 51%

MK�CHEM�AND�TECH及其关联方 34.3 49%

合计 70 100%

（二）GMTECH� CO.,� LTD.

1.企业名称：GMTECH� CO.,� LTD.（暂定名，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2.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目标公司注册登记后3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将应缴纳的出资额一次性汇入目标公司在银

行开设的账户，完成实际缴资；货币出资，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

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化学物质进口。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出资比例

MK�CHEM�AND�TECH 35.7 51%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34.3 49%

合计 70 100%

注：上述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拟分别在中国广州、韩国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2.合资公司的治理结构

（1）目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董事会；

（2）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并设董事 3�人，其中签订合同的甲方有权提名2人，签订合同的乙方有权提名1人；董事

任期4年，可以连任；

（3）下列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3.1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

3.2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

3.3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3.4合营企业的合并、分立。

其他事项，可以根据章程载明的议事规则作出决议。

（4）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从签订合同的甲方提名的董事人选中选举产生；

（5）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人，由股东会在签订合同的甲方提名的人选中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以连任；

（6）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7）总经理由董事会从签订合同的甲方提名的人选中聘任。

（8）财务负责人由董事会从签订合同的甲方提名的人选中聘任。

（9）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根据各股东的提名决定聘任。

（10）上述机构及人员的权利由《公司章程》具体确定。

3.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诚实守信的履行各自的义务， 如因某一方单或共同违反约定而给他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单独或连带向他方赔偿该损失。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综合考虑目前市场环境，公司与合作公司分别在中国广州、韩国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共同研

发、生产、销售，不限于PCB、面板、IC等领域的高端电子化学品。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深化与

国际客户的合作关系，深度参与电子化学品行业全球化竞争，提高公司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以及国际知名度；也有助于

公司引进海外产品和技术资源，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未来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本次投

资的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各方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违反各方《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获得中国境内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按照韩国当地法律法规履行韩国相关政府机

关的审批，能否取得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公司首次在韩国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业务经营受韩国当地法律法规的管辖。韩国相关政策、法规存在调整的可能，

从而可能对设立公司的人事、经营、投资、管理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公司尽快熟悉并适应韩国商业环境。

3.合资公司成立后，随着其业务的发展，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将面临宏观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剧、经营管

理不善以及汇率波动等风险，将可能导致合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经营不达预期，而影响公司的战略发展计

划。

公司将根据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7日


